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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條 本學院為提昇教師教學成效，獎勵教師教學卓越貢獻，肯定其專業學養及對教學之努力與貢

獻，依據本校「教學優良與教學傑出教師遴選獎勵辦法」訂定本細則。 

第 2 條 教學優良教師之候選人資格如下： 

一、在本學院連續任教滿二年以上之專任教師與臨床教師，得為教學優良教師之候選人。 

二、凡年度出國進修、外調及年功休假教授並未在校授課者，不得列為候選教師。 

第 3 條 教學優良教師，按本學院教師人數百分之四比率分配名額，若有小數點時不予進位，其差額

得累計。 

第 4 條 本學院教學優良教師候選人之遴選程序如下： 

一、初選： 

(一)本學院依據遴選細則第 2 條列出合格初選候選教師名單。 

(二)候選教師名單分基礎類及臨床類教師，名額比例依該學年基礎與臨床教師之比例。臨床

類教師名額比例，又依內科學科、外科學科、內科系其他學科、外科系其他學科及非醫

學系及學士後醫學系五組教師之比例定之。類組內各自投票之結果，列為同儕互評分數。

教師類別如附表一 

(三)複選候選人之產生： 

1、各類組同儕互評分數與教學評量平均分數，總成績排名於當年度膺選名額三倍內者

得為複選候選人。 

2、獲選同學年度醫院內教學優良主治醫師者，得為複選候選人。 

3、若有醫學院系所沒有老師入選，則增列名額以保障各系所都至少有一位教師為複選

候選人。 

4、以上名單若有重複，不再額外增加複選候選人人數。 

(四)複選候選人應檢附下列文件供作複選審查附件： 

1、創新教材與 E 化設備(如即時反饋系統 IES)之運用。 

2、最近一學年之課程大綱及教材上網之證明。 



3、英語授課之證明。 

4、其他教學事蹟（自行舉證）。 

二、複選：由本學院院務會議代表負責。委員職責為對複選候選人提供之文件進行審查及評

分。複選委員如為候選人時應自動迴避。 

三、基礎類及臨床類教師，各項評量項目之分數比率如下： 

1、基礎類教師： 

教學評量分數(15%)。 

創新教材與 E 化設備(如即時反饋系統 IES)之運用(20%)。 

課程大綱與教材上網(10%)。 

英語授課(10%)。 

其他教學事蹟(如學生得獎與該教師之教學直接相關等)(30%)。 

同儕互評(15%)。 

2、臨床類教師: 

主治醫師教學評分(臨床教育訓練部提供)(20%)。 

教學評量分數(10%)。 

創新教材與 E 化設備(如即時反饋系統 IES)之運用(20%)。 

課程大綱與教材上網(10%)。 

英語授課(10%)。 

其他教學事蹟(如學生得獎與該教師之教學直接相關等)(20%)。 

同儕互評(10%)。 

四、複選委員會在查閱候選人資料後，進行複選投票。 

複選評分標準以初選評分總成績佔 80%，遴選委員複選得票成績佔 20%。 

第 5 條 本細則未盡事項，悉依本校教學優良與教學傑出教師遴選獎勵辦法辦理。 

第 6 條 本細則經院務會議審議通過，由教務處檢核後實施。 



 

附表一 

醫學院教學優良教師遴選細則教師類別表 
 

教師類別 
基礎類教師 
醫學系及學士後醫學系基礎學科(含病理學科)、醫學研究所、臨床醫學研究所、腎臟照

護學系、呼吸治療學系、運動醫學系、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環境職業醫學博士學位

學程、熱帶醫學碩士學位學程、生物醫學工程博士學位學程等非臨床教師 
臨床類教師 
一、內科學科 
二、外科學科 
三、內科系其他學科 
    小兒學科、神經學科、精神學科、放射線學科、家庭醫學科、實驗診 
    斷學科、核子醫學科、復健醫學科、急診醫學科、放射治療學科 
四、外科系其他學科 
    婦產學科、麻醉學科、泌尿學科、骨科學科、眼科學科、皮膚學科 
    耳鼻喉學科及實驗外科學科 
五、非醫學系及學士後醫學系 
    醫學研究所、臨床醫學研究所、腎臟照護學系、呼吸治療學系、運動醫學系、轉譯

醫學博士學位學程、環境職業醫學博士學位學程、熱帶醫學碩士學位學程、生物醫

學工程博士學位學程等臨床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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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同現行條文 第 1 條 

本學院為提昇教師教學成效，獎勵教師教學

卓越貢獻，肯定其專業學養及對教學之努力

與貢獻，依據本校「教學優良與教學傑出教

師遴選獎勵辦法」訂定本細則。 

 

同現行條文 第 2 條 

教學優良教師之候選人資格如下： 

一、在本學院連續任教滿二年以上之專任教

師與臨床教師，得為教學優良教師之候

選人。 

二、凡年度出國進修、外調及年功休假教授

並未在校授課者，不得列為候選教師。 

 

同現行條文 第 3 條 

教學優良教師，按本學院教師人數百分之四

比率分配名額，若有小數點時不予進位，其

差額得累計。 

 

第 4 條 

本學院教學優良教師候選人之遴選程序如

下： 

一、初選： 

(一)本學院依據遴選細則第 2 條列出合格初

選候選教師名單。 

(二)候選教師名單分基礎類及臨床類教

第 4 條 

本學院教學優良教師候選人之遴選程序如

下： 

一、初選： 

(一)本學院依據遴選細則第 2 條列出合格初

選候選教師名單。 

(二)候選教師名單分基礎類及臨床類教師，

配合教育

部及學校

政策，教師

轉聘至學

士後醫學

系及學程

等教學單

位。 



師，名額比例依該學年基礎與臨床教師

之比例。臨床類教師名額比例，又依內

科學科、外科學科、內科系其他學科、

外科系其他學科及非醫學系及學士後醫

學系五組教師之比例定之。類組內各自

投票之結果，列為同儕互評分數。教師

類別如附表一 

(三)複選候選人之產生： 

1、各類組同儕互評分數與教學評量平

均分數，總成績排名於當年度膺選

名額三倍內者得為複選候選人。 

2、獲選同學年度醫院內教學優良主治

醫師者，得為複選候選人。 

3、若有醫學院系所沒有老師入選，則

增列名額以保障各系所都至少有一

位教師為複選候選人。 

4、以上名單若有重複，不再額外增加

複選候選人人數。 

(四)複選候選人應檢附下列文件供作複選

審查附件： 

1、創新教材與 E 化設備(如即時反饋系

統 IES)之運用。 

2、最近一學年之課程大綱及教材上網

之證明。 

3、英語授課之證明。 

4、其他教學事蹟（自行舉證）。 

二、複選：由本學院院務會議代表負責。委

員職責為對複選候選人提供之文件進

行審查及評分。複選委員如為候選人時

應自動迴避。 

三、基礎類及臨床類教師，各項評量項目之

分數比率如下： 

1、基礎類教師： 

教學評量分數(15%)。 

創新教材與 E 化設備(如即時反饋

系統 IES)之運用(20%)。 

課程大綱與教材上網(10%)。 

名額比例依該學年基礎與臨床教師之比

例。臨床類教師名額比例，又依內科學

科、外科學科、內科系其他學科、外科系

其他學科及非醫學系五組教師之比例定

之。類組內各自投票之結果，列為同儕互

評分數。教師類別如附表一 

(三)複選候選人之產生： 

1、各類組同儕互評分數與教學評量平均

分數，總成績排名於當年度膺選名額

三倍內者得為複選候選人。 

2、獲選同學年度醫院內教學優良主治醫

師者，得為複選候選人。 

3、若有醫學院系所沒有老師入選，則增

列名額以保障各系所都至少有一位

教師為複選候選人。 

4、以上名單若有重複，不再額外增加複

選候選人人數。 

(四)複選候選人應檢附下列文件供作複選審

查附件： 

1、創新教材與 E 化設備(如即時反饋系

統 IES)之運用。 

2、最近一學年之課程大綱及教材上網之

證明。 

3、英語授課之證明。 

4、其他教學事蹟（自行舉證）。 

二、複選：由本學院院務會議代表負責。委

員職責為對複選候選人提供之文件進行

審查及評分。複選委員如為候選人時應

自動迴避。 

三、基礎類及臨床類教師，各項評量項目之

分數比率如下： 

1、基礎類教師： 

教學評量分數(15%)。 

創新教材與 E化設備(如即時反饋系

統 IES)之運用(20%)。 

課程大綱與教材上網(10%)。 

英語授課(10%)。 



英語授課(10%)。 

其他教學事蹟(如學生得獎與該教

師之教學直接相關等)(30%)。 

同儕互評(15%)。 

2、臨床類教師: 

主治醫師教學評分(臨床教育訓練

部提供)(20%)。 

教學評量分數(10%)。 

創新教材與 E 化設備(如即時反饋

系統 IES)之運用(20%)。 

課程大綱與教材上網(10%)。 

英語授課(10%)。 

其他教學事蹟(如學生得獎與該教

師之教學直接相關等)(20%)。 

同儕互評(10%)。 

四、複選委員會在查閱候選人資料後，進行

複選投票。 

複選評分標準以初選評分總成績佔

80%，遴選委員複選得票成績佔 20%。 

其他教學事蹟(如學生得獎與該教

師之教學直接相關等)(30%)。 

同儕互評(15%)。 

2、臨床類教師: 

主治醫師教學評分(臨床教育訓練

部提供)(20%)。 

教學評量分數(10%)。 

創新教材與 E化設備(如即時反饋系

統 IES)之運用(20%)。 

課程大綱與教材上網(10%)。 

英語授課(10%)。 

其他教學事蹟(如學生得獎與該教

師之教學直接相關等)(20%)。 

同儕互評(10%)。 

四、複選委員會在查閱候選人資料後，進行

複選投票。 

複選評分標準以初選評分總成績佔

80%，遴選委員複選得票成績佔 20%。 

同現行條文 第 5 條 

本細則未盡事項，悉依本校教學優良與教學

傑出教師遴選獎勵辦法辦理。 

 

同現行條文 第 6 條 

本細則經院務會議審議通過，由教務處檢核

後實施。 

 

醫學院教學優良教師遴選細則教師類別表 
教師類別 
基礎類教師 
醫學系及學士後醫學系基礎學科(含
病理學科)、醫學研究所、臨床醫學

研究所、腎臟照護學系、呼吸治療學

系、運動醫學系、轉譯醫學博士學位

學程、環境職業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熱帶醫學碩士學位學程、生物醫學工

程博士學位學程等非臨床教師 
臨床類教師 
一、內科學科 
二、外科學科 
三、內科系其他學科 
   小兒學科、神經學科、精神學科、

放射線學科、家庭醫學科、實驗

醫學院教學優良教師遴選細則教師類別表 
教師類別 
基礎類教師 
醫學系基礎學科(含病理學科)、醫學

研究所、臨床醫學研究所、腎臟照護

學系、呼吸治療學系、運動醫學系等

非臨床教師 
臨床類教師 
一、內科學科 
二、外科學科 
三、內科系其他學科 
   小兒學科、神經學科、精神學科、

放射線學科、家庭醫學科、實驗

診斷學科、核子醫學科、復健醫

學科、急診醫學科、放射治療學

科 

配合教育部

及 學 校 政

策 ， 109.8
共 38 名專

任教師轉聘

至學士後醫

學系、轉譯

醫學博士學

位學程、環

境職業醫學

博士學位學

程、熱帶醫

學碩士學位

學程、生物

醫學工程博



診斷學科、核子醫學科、復健醫

學科、急診醫學科、放射治療學

科 
四、外科系其他學科 
    婦產學科、麻醉學科、泌尿學

科、骨科學科、眼科學科、皮膚

學科、耳鼻喉學科及實驗外科學

科 
五、非醫學系及學士後醫學系 
醫學研究所、臨床醫學研究所、腎

臟照護學系、呼吸治療學系、運動

醫學系、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環境職業醫學博士學位學程、熱帶

醫學碩士學位學程、生物醫學工程

博士學位學程等臨床教師 
 

四、外科系其他學科 
    婦產學科、麻醉學科、泌尿學

科、骨科學科、眼科學科、皮

膚學科、耳鼻喉學科及實驗外

科學科 
五、非醫學系 
    醫學研究所、臨床醫學研究所、

腎臟照護學系、呼吸治療學

系、運動醫學系等臨床教師 
 

士學位學程

等單位。 

 

 


